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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與所屬機關行政及政策類委託研究計畫

作業規定        

97年 12月 15日經研字第 09704506670號函頒修正 

104年 3月 19日經研字第 10404502421號函修正 

112年 11月 16日經綜字第 11201414670號函修正 

 

一、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為統籌管理本部及所屬機關（以下簡

稱各機關）之行政及政策類委託研究計畫（以下簡稱行政類委

託研究計畫），特訂定本作業規定。 

二、本作業規定所稱行政類委託研究計畫，指各機關依業務需要，

動用公務預算或其主管運用屬政府所有之基金作為研究經費，

委託大專院校、研究機構、團體或個人執行具研究性質之計

畫；其研究成果作為政府機關業務改進或政策研擬參考者。 

行政類委託研究計畫依執行期程，區分為多年期計畫及一年

期(含未滿一年)計畫；多年期計畫之第一年(期)計畫及一年期計

畫為新興計畫，其他年(期)之計畫為延續計畫。 

本部推動研究發展工作作業規定第二點第三款所稱之合作

研究，具有委託性質者，準用本作業規定。 

三、各機關行政類委託研究計畫之統籌管理單位為本部綜合規劃司

（以下簡稱綜規司），各機關應設置專責之行政類委託研究計畫

統籌管理單位或人員，辦理計畫審查、進度管制、報告管理及

其他相關作業。 

四、各機關應於每年十二月底前依本部行政類委託研究計畫先期作

業表（附表）提報次二年度之行政類委託研究計畫（含書面資

料二份及電子檔）送本部綜規司。 

前項行政類委託研究計畫應包括下列項目： 

（一）計畫背景及目的：計畫之目的、緣起及重要性，與當年

度業務施政之關聯性、配合性及前後連貫之整體性。 

（二）委託對象之條件：研究機構性質及計畫主持人需具備

專長條件。 

（三）預期完成工作項目：條列委託工作項目，如分年進行，

應分年條列。 

（四）預期成果效益及其應用：條列預期完成工作項目及具

體成果，如分年進行，應分年條列，並應按計畫性質別，

說明其效益及未來業務施政上之運用。 

（五）經費細目概估。 

各機關辦理行政類委託研究計畫前，應先查詢國家科學及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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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委員會政府研究資訊系統（以下簡稱研資系統），有無類似研

究計畫。 

年度行政類委託研究計畫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說明理由

並檢附行政類委託研究計畫先期作業表，專案報本部核准辦理： 

（一） 急迫性計畫。 

（二） 本部部次長或上級機關臨時交辦事項。 

前項行政類委託研究計畫後續之招標、審查、管制及考核作

業，仍應依相關法令及本作業規定辦理。 

五、本部綜規司應就各機關提報之行政類委託研究計畫先期作業表

中之計畫主題及研究重點進行審查；必要時，並得邀請相關單

位或專家學者參與審查。 

前項審查結果報經本部部次長核定後，應作為編列次二年度

行政類委託研究計畫概算之參考。 

六、各機關辦理行政類委託研究計畫之徵選作業，應依政府採購法

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各機關之行政類委託研究計畫研究主題及重點於核定後，除

有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者外，應刊登於

研資系統及機關網頁；增修異動時，應報本部核定後即時更新。 

申請單位所提送之行政類委託研究計畫書內容至少應包括

下列事項： 

(一)研究計畫名稱。 

(二)研究主旨。 

(三)計畫摘要。 

(四)背景分析。 

(五)研究方法及進行步驟。 

(六)研究進度。 

(七)預期成果。 

(八)相關參考文獻。 

(九)研究人員及分工配置、研究人員學經歷、主持人及協同

主持人參與政府委託研究計畫情形。 

(十)研究經費：包括人事費、業務費、旅運費、維護費、設

備費、管理費及其他相關費用。 

(十一)研資系統基本資料表。 

(十二)行政類委託研究計畫如須出國考察，應另提出國計畫

書，併研究計畫書審查；考察報告並應列為研究報告

之附錄。 

(十三)研究計畫如屬多年期計畫，其第一年(期)計畫除應提

送當年度計畫申請書外，並應附提全程計畫申請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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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各機關評選行政類委託研究計畫主持人時，除應審酌其主持

研究能力外，對同一期間主持政府委託研究計畫二項以上者，並

應審慎考量。 

前項所稱同一期間指研究計畫之研究期程重疊達四個月以

上。 

前二項之徵選作業應於年度開始後三個月內完成，其因特殊

原因未於年度開始後三個月內完成者，應簽報機關首長同意。 

七、各機關行政類委託研究計畫契約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委託機關、受委託者、雙方代表人（或負責人）及研

究主持人。 

(二)計畫名稱及執行期間。 

(三)計畫之經費與其撥付、報銷及所得稅扣繳方式。 

(四)計畫變更或終止之程序。 

(五)圖書、儀器、設備之購用及處理。 

(六)研究成果提送階段及期限。 

(七)智慧財產權之歸屬。 

(八)研究資訊及成果公開之處理方式。 

(九)受委託者保守委託契約內容及委託機關業務機密之義

務。 

(十)受委託者及委託機關雙方對可能侵害第三者智慧財產

權應負之責任。 

(十一)受委託者配合委託機關查核計畫執行情形之義務。 

(十二)受委託者接受研究成果驗收之義務。 

(十三)受委託者告知研究過程及應用有危害人體健康、污

染環境或公共危險之虞之義務。 

(十四)違反約定事項之處理。 

(十五)其他有關事項。 

八、各機關於簽約完成後三日內，應請受委託者上網登錄研資系統；

各機關並應於簽約後十日內上網確認資料正確性。如屬政府資訊

公開法第十八條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行政類委託研究計畫，得

於資料項中勾選不對外提供查詢服務。 

各機關應邀集學者專家或相關機關代表開會審查期中報告、

期末報告，並驗收。 

本部得視需要，於年度中對各機關行政類委託研究計畫管理

情形進行書面或實地查訪。 

九、各機關行政類委託研究計畫報告應依期末審查會議結論補充及修

正，並經各機關首長核定後印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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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報告應採 A4 直式橫書，並依本部出版品識別體系設計

規範處理。 

各機關應於行政類委託研究計畫結束後四個月內，除有政府

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研究報告者外，上網

登錄於研資系統及刊登於機關網頁，並將委託研究報告二份及電

子檔函送國家圖書館辦理寄存，供公眾參考使用。 

十、行政類委託研究計畫所需預算費用，應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行

政及政策類委託研究計畫經費編列原則及標準編列：本部及所

屬機關委辦計畫預算編列基準訂有補充規定之項目，應依該基

準規定編列。 

十一、各機關得視業務特性，依政府採購法、經濟部推動研究發展

工作作業規定、本作業規定及相關法令，自行訂定行政類委

託研究計畫作業手冊，並送本部備查。 
 


